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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

《湖北省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食品安全管理规

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鄂食药监规〔2016〕2 号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：

现将《湖北省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食品安全管理规定(试行)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16 年 5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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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食品安全管理规定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全省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食品安全管理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

例》和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》、

《湖北省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实施办法》、《湖北省食品经营许可

审查细则》等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，是指食品经营者

以门店形式，直接将生鲜乳作为原料，经净乳、杀菌、发酵等工

艺，制成巴氏杀菌乳或发酵乳，供消费者现场即食消费的乳饮品。

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省范围内从事现制现售生鲜乳饮

品,并直接提供给消费者食用的食品经营者。

第四条 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《食品经

营许可证》且经营项目包括自制饮品（含自制生鲜乳饮品）后方

可从事经营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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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、法规、

食品安全标准及有关要求，完善管理制度，落实管理措施，规范

加工操作，对原料乳采购、运输和乳品加工、存储、销售全过程

的食品安全承担主体责任。

第二章布局与设施要求

第六条 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经营场所应当选择地势干燥、

有给排水条件和电力供应的地点，不得设在易受到污染的区域。

距离粪坑、污水池、暴露垃圾场（站）、旱厕等污染源 25m以上。

第七条 加工经营场所要求:

（一） 应设置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食品处理区，加工生鲜

乳饮品应按专间要求设置独立操作场所。

（二） 地面平整、无裂缝、易于清洗，并有排水系统，不

得有排水明沟，地漏带水封。

（三） 墙壁采用无毒、无异味、不透水、平滑、不易积垢

的浅色材料。

（四） 门、窗装配严密，与外界直接相通的门和可开启的

窗设有易于拆洗且不生锈的防蝇纱网或设置空气幕。

（五） 天花板采用无毒、无异味、不吸水、表面光洁、耐

腐蚀、耐温、浅色材料涂覆或装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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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设备、工具和容器要求：应当配备与生鲜乳加工品

种、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杀菌、发酵、冷藏、保鲜、留样等必要的

设备和包装材料（容器），并索取相关设备、包装材料（容器）

的生产合格证明文件（生产厂家的营业执照、产品检验报告等）。

设施设备应按照原料贮存一巴氏杀菌一成品（巴氏杀菌乳）贮存

一发酵一成品（发酵乳）贮存的操作流向合理布局。

第九条 清洗消毒保洁设施、设备要求：

（一）配备能正常运转的清洗、消毒、保洁设备设施，其大

小和数量能满足需要。

（一） 应设专供存放消毒后加工工具、包装容器的保洁设

施，明显标识，结构密闭并易于清洁。

（二） 至少设置 2 个专用水池，有明显标识并标明其用途。

（三） 用于拖把等清洁工用具的清洗池或器具应独立设

置，并有明显标识。

第十条 食品贮存设施要求：原料、半成品、成品应按照贮

存条件要求分开存放,并有明显标识。用于贮存原料、半成品、

成品的冷藏柜、保鲜柜内应有温度调节、测量设施。

第三章加工过程控制要求

第十一条 人员管理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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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应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员，从业人员（包括新参

加和临时参加工作的人员）在上岗前应取得有效的健康证明和食

品安全培训合格证明。

（二） 从业人员应保持良好个人卫生，操作时应穿戴清洁

的工作衣帽，佩戴口罩,头发不得外露，不得留长指甲、涂指甲

油、佩带饰物。

第十二条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要求：

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经营者要切实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

建立并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健全食品安全管理档案，实施从

原料进店到销售的全过程控制，保证产品安全。

（一） 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制度。逐批记录所购生鲜乳（生

鲜乳饮品）的供货商名称、购进数量、进货日期、每批生鲜乳检

验报告单编号、采购人姓名、验收人姓名等，相关证明文件、检

验报告和购进查验记录保留期限不少于 2 年。

（二） 建立并执行设施、设备和工用具清洗消毒和维修保

养制度。及时对用于加工、制作、储藏生鲜乳饮品的设施、设备

和工用具进行清洗消毒和维修保养，并按规定做好记录。

（三） 建立并执行餐饮环节自制生鲜乳饮品批加工记录制

度。完整记录每批次的投料量、杀菌时间、杀菌温度、发酵时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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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酵温度、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使用、贮存、销售等情况，

记录保留期限不少于 1 年。

（四） 建立并执行餐饮环节自制生鲜乳饮品留样制度。应

设置留样柜，对购进的生鲜乳及其制品批批留样，留样时间不得

少于 24 小时。成品留样数量不得少于 2 个最小销售包装，生鲜

乳的留样量与成品留样量相一致，并按规定做好留样记录。

第十三条 严格生鲜乳等原料管理。应具有稳定、可靠的奶

源，应向具有合法资质的奶源供应商定点采购，签订供货合同，

并索取奶源供应商的经营资格证明，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生

鲜乳不得购进和使用。生鲜乳等原料的运输过程要严格遵守食品

安全要求。

第十四条 发酵菌种要求：生产发酵乳产品的菌种应为国家

相关部门批准使用的菌种，应当纯良、无害，防止杂菌污染。

第十五条 加工过程控制要求：

（一） 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经营者应当制定符合良好生产

规范要求的生鲜乳饮品加工操作规程，严格管控杀菌、发酵、冷

藏等过程工艺参数，加强关键点控制，确保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

产品安全。

（二） 加工过程中所使用的杀菌、发酵、冷藏、保鲜等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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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应设置有温度测量仪器，定期测量温度并做好登记，确保操作

设备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下运转，保证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产品安

全。

（三） 加工过程中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使用食品添

加剂和营养强化剂，不得以乳粉等产品代替生鲜乳，不得非法添

加非食用物质。

（四）及时对设备和工具等进行彻底的清洗、消毒，保持加

工环境的清洁卫生。

(五)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经营者应根据消费需求，适量加工

制作，并标明生产日期、保质期限。确保当天制作，当天销售，

并不得配送销售。

第十六条 检验检测要求：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经营者应每

季度对采购的生鲜乳和加工制作的成品等进行一次检测，或委托

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。生鲜乳应当符合食品安全

国家标准《生乳》(GB19301-2010)的规定。巴氏杀菌乳和发酵乳

中的脂肪、蛋白质等理化指标和大肠菌群等微生物限量，应分别

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《巴氏杀菌乳》(GB19645-2010)和《发酵

乳》(GB19302-2010)的规定；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限量应分别符合

食品安全国家标准《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2762-2012)和《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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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(GB2761-2011)的规定。

第四章监督管理

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店

的食品安全情况进行监督，有权举报经营者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

规和本规定的行为。

第十八条 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定本地区年

度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抽样检验计划，将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中

的蛋白质、脂肪等理化指标和致病菌等微生物指标及非法添加作

为重点，加大抽检力度，及时依法公布有关信息。对抽检中发现

的掺杂使假、违规加工制作等情形，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置。

第十九条 提倡经营者通过透明玻璃隔断或视频传输等方

式，展示产品加工制作过程，公开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二十条 发生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时，经营者应当及

时向事故发生地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、卫生行政部门报告，并

采取有效措施，及时救治病人，保存剩余生鲜乳、乳制品、其他

食品及其原料，并配合相关部门开展食物中毒事故调查。

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